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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英语新课标的“变”与“不变”
———兼论语言知识在新课标中的平衡作用

王 卉

  摘要:英语新课标的修订,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英语课程全面进入核心素养时代。与三维目标时代课标相比,

新课标将英语作为“中介”与科学文化知识相融合,如倡导思维品质、大概念、语篇,来推动英语课程目标和内容的

全面升级。但在教学方式上,“英语学习活动观”与“任务型教学”则并无本质差异,二者同走“习得”和“活动教学”

的路线,语言知识依旧不受重视。这导致新课标的目标、内容与方法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匹配。要让这些要

素实现平衡,需要明确英语教学的本质是“学得”而非“习得”,但可以通过吸收“习得”理念的有益成分,来帮助学生

打牢语言知识基础,从而促进核心素养的发展。

关键词:义务教育英语新课标;学科知识;语言知识;核心素养

DOI 10 13734 j cnki 1000-5315 2023 01 016

收稿日期:2022-10-15
作者简介:王卉,女,新疆阜康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E-mail 310566512@qq com。

自教育部2011年对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进行修订,至今已过了十多个年头。2022年4月,教育部颁

布了新的《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将英语课程目标由“综合语言运用能力”
升级为“核心素养”———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并构建了与之相一致的教学方式———英

语学习活动观。至此,我国基础教育英语课程由“三维目标”全面进入“核心素养”时代。有学者认为,两次课

改有着一脉相承、前后相继的关系,如英语学习活动观是在任务型英语教学基础上作“本土化”的教学理论框

架①。但也有学者认为,以三维目标为导向的课程标准更偏向“内容”,而核心素养的课程标准则重视“成
就”,以凸显“人的发展”②———不仅将英语作为一种交际“工具”,而且着力挖掘英语课程的“育人价值”。两

种观点都不乏大批的拥护者,可谓众说纷纭,不绝于耳。那么,两次课改到底有着怎样的异同,新课标又有什

么变化,其内部各要素又是如何达到新的平衡的? 这就需要我们进行专门、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一 新课标的新变化:英语语言与其他学科知识开始融合

“跨学科主题”是此次新课标修订的重要部分,意指在强调学科课程的基础性与逻辑性的前提下,体现义

务教育阶段课程应有的综合化和实践化的一种课程设计③。在英语科目中,这种“跨学科主题”集中体现在

英语科目作为语言“载体”和“中介”,与其他学科知识进行融合,相互促进,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思维品质”:英语课程走向“深度”
新课标的最大亮点,就在于提出“思维品质”的课程目标,明确了英语与其他科目融合的大方向。新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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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语言学习和思维发展互为条件,应通过语言学习来让学生多角度认识世界,提升学生思维的逻辑性、批
判性和创新性①。这打破了以往人们对英语学科“文化课”、“技能课”、“背多分”的认识,对“周周清”、“堂堂

清”,只讲背诵不讲思辨的英语教学是一种推动和促进。
在此之前,不少学者就曾探索过英语科目的思辨性。如龚亚夫建议在课程目标体系中用“认知思维”代

替“学习策略”②,文旭提出以“思”为基础的外语教学思想③,黄远振等人阐述了语言创新思维结构内涵④,陈
则航等具体探讨了英语学科中培养思维品质的途径和方法⑤,笔者则建议注重教材内容本身的深度和真实

性⑥。在一线教学中,不少教师也提出了不少培养思维品质的策略,如阅读教学中的“思维导图法”、“问题阶

梯”教学、“思维脚手架”活动等。上述举措的共同特点都在于将其他学科的知识纳入英语课程中,让英语学

习成为学生的“思维训练场”———借助其他学科知识的复杂性、系统性、深入性,来解决“英语教学思辨性”的
问题。

新课标充分吸收了理论研究的成果和一线教学的经验,不仅在“大概念”的导向下强调探寻综合主题意

义,将内涵丰富的语篇作为教学载体,倡导理解、分析、比较、推断、批判、评价、创造等高阶思维方法,更是明

确将“思维品质”作为课程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突出其重要地位。从根本上说,新课标将英语语言视为科学

文化知识的载体和中介,促使学生在探究主题意义的过程中实现“语言”和“思维”的双双提升。这一观点与

杜威的主张不谋而合:教育要使语言变成理智的工具,即“使语言由原来作为实际的、社交的工具,逐步变成

有意识地传播知识、帮助思维的工具”⑦。这一改革方向也将引导英语教学摆脱“思辨缺席”⑧的尴尬境地,真
正走向学科本身的深度。

(二)“大概念”:对“生存英语”简单意义的超越

时下流行的“大概念”一词,其实是“一种高度形式化、兼具认识论与方法论意义、普适性极强的概念;大
概念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简单词语,它背后潜藏着一个意义的世界,它超出了一个普通概念的应有内涵与外

延,作为一种深刻思想和学说的负载体”⑨。在英语学科中,有学者从学科本质、课程内容和课程实施三个视

角,整理和提炼了英语学科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的“大概念”网络结构,也有学者从单元教学的角度,
来对“大概念”的具体落实进行了探讨。在新课标中,“大概念”思想则突出地体现在“主题”内容上,涉及人

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大范畴。
不难发现,“大概念”所承载的意义更为整体、综合、复杂、“大一统”化。虽然以三维目标为导向的课标也

强调“明确的交流目的、真实的交流意义”,以反对“形式正确而运用失当”的哑巴英语,但三维目标时代的

意义交流是以“做事”为原则的,而这种做事更多是倾向于日常生活的、零散的、简单的意义交流,即更加类似

于“生存英语”范畴。相比之下,“大概念”的意义则超越了“生存英语”的水平,其关涉“人与自我、人与社

会、人与自然”的主题范畴,明确指向了人文、社会、科技领域的知识,而这些知识也绝非日常生活用语能够表

达,而是需要精确、系统、复杂的语言知识作为中介,这也正是“大概念”将英语教学推向“深度教学”的一条重

要路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主题语境“不仅规约了语言知识及中外人文与科学知识的主题范畴,也为在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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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教学中渗透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教育提供了条件”①。
(三)“语篇”:对“活动”内容的修正和完善

新课标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倡导“语篇”。新课标强调,英语教学要“以语篇为依托”,教师要以“语篇研

读”为逻辑起点进行教学设计,教学活动也要逐步从“基于语篇”走向“深入语篇”、“超越语篇”。在课程结构

示意图中,语篇是和主题相对应的核心内容,并与技能、策略共同“盘活”语言文化知识,形成核心素养②。
新课标提出以“语篇”作为英语教学活动的载体,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体现了英语教学开始向“语言”回

归。以三维目标为导向的课标主张学生在特定语境中接触、体验和理解语言,并在此基础上学习和运用语

言,提倡“任务型”教学;英语教材原本的语言知识体系,让位于交际需要,话题、任务、活动成为教科书的编排

线索和主要内容;一线教学也采用“交际”的方式,让学生在真实或相对真实的交际活动中运用和体验英语,
以提升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同时也培养文化意识,形成积极正确的情感态度和有效的英语学习策略。然而,
由于要改变当时“哑巴英语”的状况,三维目标时代的课标过于重视交际意义,采用基于习得理论的“强交际”
路线———让学生在做交际活动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生成语言。但问题在于,我国不具备语言习得环境,课
堂的语言活动无法给学生提供高质量的语言输入,加之英语教材的语言知识体系被活动替代,造成学生语言

知识的弱化③。显然,这种“洋泾浜语”无法承载复杂深刻的意义交流,不利于核心素养的培养。
英语教学活动的内容必然还得是“语言”,否则英语课也不能被称为“语言课”,而是“活动课”了。新课标

将“语篇”作为一种外部的力量植入教学活动,并明确其作为英语教学的载体,这让英语教学有了“抓手”———
学生课堂上的语言知识学习、交际活动和“有深度”的任务开始有了清晰的内容和丰富的“语言范例”,而教师

也无需再像以前一样,为了组织语言交际活动绞尽脑汁去寻找生活中的语言例子———这些例子往往质量不

高,不具备典型性、生成性,有时甚至缺少准确性。更重要的是,学生在英语学习的过程中提升语言能力,涵
养文化意识,磨炼思维品质,培养学习能力,必须依赖呈现丰富科学文化知识的、高度清晰和结构化、具有丰

富文学性和艺术性的篇章,国内不少成功培养了学生核心素养的英语课堂④,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语篇

是落实“大概念”的关键,是实现语言的深度意义,推动英语深度教学的基础。
综上,新课标的主要变化,在于将英语语言与学科知识结合起来,从而把英语教学引向更高的层次———

“大概念”将原有零散的“交际”、“做事”意义提升到统合的人与自然、社会、自身关系的意义;“语篇”则为教学

活动提供丰富高质的语言材料,成为“大概念”落实的必要条件;“思维品质”呼唤英语教学走向深度———系

统、思辨、创新、艺术等,使学生英语学习的过程成为语言、文化、思维、情感、策略等综合发展的过程。简言

之,思维是目标,大概念是意义,语篇是形式。三者的有效结合,促进了新课标在目的和内容方面的提升。因

此,与三维目标时代的课程相比,新课标正是以思维、意义、语言为抓手,推动了课程内容的全面升级。
二 新课标的“不变”:“实践”路径和语言知识的尴尬

三维目标时代的课标更多地建议教师要通过创设接近实际生活的语境,采用循序渐进的语言实践活动,
以及各种强调过程与结果并重的教学途径和方法———典型的如用交际语言教学及任务型语言教学途径,来
培养学生“用英语做事”的能力⑤。新课标践行的则是“学思结合、用创为本”的英语学习活动观:秉持“在体

验中学习、在实践中运用、在迁移中创新”的学习理念,倡导学生围绕真实情境和真实问题,参与到“以主题为

引领,以语篇为依托”的学习理解、应用实践和迁移创新等一系列相互关联、循环递进的语言学习和运用活动

中⑥。可见,英语学习活动观为“如何教”提供了一个全面系统的纲领,以此为更高级的英语课程目标和内容

服务,这是对三维目标时代的英语教学途径的超越。有学者也指出,与任务型教学等其他教学途径相比较,

23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梅德明、王蔷主编,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组织编写《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解读》,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

版,第96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年版)》,第12、48-50页。
张正东《小学英语教学的两个“必须”》,《中小学外语教学(小学篇)》2005年第7期,第2页。
王欣《用英文讲述中国故事 寻找中华文化的根》,《基础教育课程》2019年第1期,第24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年版)》,第26-27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年版)》,第3、49-50页。



活动观具有“明确的育人导向”、“科学的语言教育观”以及“有原则性和可操作性的实践路径”①。
然而,英语学习活动观与任务型语言教学均走的是“由实践到理论”的路线,这一路线让语言知识②在英

语课程体系中始终处于尴尬地位。
(一)“语言习得”本质

进入新世纪之后,我国基础英语教学涌现出了大量的有关交际英语教学和任务型英语教学的研究。三

维目标时代包括“主题式”教学、“言语交际为中心”的教学法等。在倡导“核心素养”的今天则有“问题解决导

向”小学英语单元整体教学设计、基于大观念的英语学科教学、整体外语教学观之类。这些英语教学模式均

体现出浓厚的“习得”烙印,即基于西方的语言习得理论视角进行。首先,上述研究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交
际”的思想和原则,如注重“言语交流”,完成实际“任务”,教学“生活化”,教学中的“互动”以及真实的语言环

境,等等。根据克拉申对习得的定义———“自然而然地在交际活动中获得语言”③,可见交际是习得发生的必

要条件,也是习得的重要特征。有研究者曾明确指出,任务型语言学习的理论基础是习得④。其次,上述教

学模式也都较为重视语言输入,即真实的语言材料对学生语言能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无论是关注真实语言

交际任务,还是“语篇”,抑或是“整进整出”,都体现出了语言习得的“输入”思路。再次,上述研究所倡导的

“文化意识”、“思维品质”、“情感体验”等要素⑤,更是体现出语言“习得”全方位、整体性的思维,这些要素也

是习得理论的重要研究对象⑥。因而可以说,两次课改的教学方式,其实都在沿袭“习得”路线,只不过程度

不同:前者零散、简单、小型化,而后者复杂、综合、大一统了。
这种基于“习得”思路的英语教学,走的是“强交际”路线———如果学生得到“足够的语言输入和语言运用

机会”,同时“有动机学习”,语言知识的学习将会“自己发生”,即“自然而然”地习得⑦。但我国是“外语教学”
大国,并不具备欧美国家那样的英语环境,学生在课堂上无法获得足够的语言输入和交流机会,他们运用英

语的“需求”也并不强烈,因而这一坚持“习得”路线的英语教学模式,必然会影响语言知识的生成,造成学生

语言知识水平下降。另外,由于“强交际”路线本身注重意义交流,忽视语言知识⑧,因而即便是在英语环境

中,学生习得语言的时候往往也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他们“习得”而来的语言知识,远未达

到清晰、外显、严谨复杂的体系。因此,尽管新旧课标都承认语言知识的重要性,但“习得”的教学思路必然导

致语言知识实际上并不受重视,甚至还时常被扣上“碎片化”、“死记硬背”的帽子而被进一步弱化。
(二)“活动教学”谱系

教学论界关于“活动教学”的反思进一步证明了两次课标均对语言知识造成了“弱化”。杜威是实用主义

哲学的集大成者,他认为应打破学科之间的割裂,采取“做中学”的教学方式,让学生从事感兴趣的“工
作”———而在完成“工作”的过程中,所涉及的知识能够自然而然地被学生掌握。这样,学生不仅有效提升了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掌握了相关知识。在杜威看来,“学生由于手工提供了动机,不仅所得书本知识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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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蔷、钱小芳、吴昊《指向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英语学习活动观———内涵、架构、优势、学理基础及实践初效》,《中小学外语教学(中学篇)》

2021年第7期,第3页。
语言知识一词,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含义。既可以特指语言形式知识,也可以理解为语言形式知识和运用知识的集合。新课标中的语言知

识一词,将语言形式知识、语篇知识、语用知识均涵盖在内,属于一种广义的理解,而在本文中,为行文方便,持狭义的理解,即语言知识就是

语言形式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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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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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认为,这些“人文性”的目标尚未具体化。参见:龚亚夫《论基础英语教育的多元目标———探寻英语教育的核心价值》,《课程·教材·教

法》2012年第11期,第27-28页。

JohnSchumann TheAcculturationModelfor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  in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andForeignLanguage
Teaching ed R Gingras Arlington Virginia CenterforAppliedLinguistics 1978  27-50 
JeremyHarmer,《怎样教英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
张思武、余海燕《论任务型语言学习与交际语言教学的本质区别———<英语课程标准>任务型语言学习研究四题之三》,《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136、138页。



去实际上全部时间用于读书的所得一样多,而且事实上比过去学得更好”①。杜威的这种教学思想也被称为

“活动教学”。
任务型英语教学、英语学习活动观和杜威的“活动教学”思想一脉相承。它们的共同点在于,无论是任务

型英语教学的“任务”,还是英语学习活动观的“活动”,都不是将学习者的注意力引向语言本身,也并非基于

语言来安排特定的语言活动,而是创造有意义、真实的语言环境,让学生在完成给定“任务”和“活动”的过程

中不知不觉地掌握语言。约翰逊对任务型英语教学先导———班加罗尔实验的叙述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课堂活动成功地将学生的注意力吸引至意义(任务),而不是语言形式,那么最后这些语言形式将被“吸
收”,也就是说,语言知识是任务的副产品②。英语学习活动观中的“活动”,其关涉的话题从三维目标时代的

“生存”意义上升至“科技”、“社会”、“人文”意义,因而实际上就是升级版的“任务”,学生也正是在探究这些主

题及其意义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获得语言。
然而,杜威的“活动教学”虽然可以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观能动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让学生的

学习与社会生活有效联系起来,但这一教学思想至今未能在学校教育中占据主导地位。因为“活动教学”存
在一个显著的弊端,即它无法给学生打下系统的知识基础———“活动”虽力图缩小高深的理论“知识”与学生

的生活“经验”之间的差距,但事实上却拉低了知识的水平③,即将系统的理论知识“分解”、“改造”和“还原”,
来“将就”学生的经验,造成学生的知识水平下降,甚而影响能力的发展。历史上,活动对知识学习的弱化更

有活生生的例子: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曾搬用杜威的理论去改革“读书学校”,造成学生知识水平下降,随
之而来的是整个30年代学校教育的矫枉过正;而在同时期的美国,实用主义的路线也未能提升学生的素养,
以至于50年代美国不得不颁布《国防教育法》,之后70年代又掀起“恢复基础”运动,这些都是对“弱化知识”
的纠正。英语教学史上也有着类似的例子: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提倡整体语言教学,强调英语语篇、整体

教学和整体思维,完全排除语音、语法、词汇知识的教学。但后来事实证明,学生的语言水平,尤其是阅读水

平大幅度下降,以至于美国后来又不得不重新回归到语言知识的教学④。
综上所述,最近两次课标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了杜威的“活动教学”的“做中学”路线,而活动本身的真实

性、综合性、实践性又必然与知识的抽象性、深入性、理论性相对立。因而,以“活动”为基础的英语教学实际

上造成了学生语言知识水平的零散、不成体系。学生虽然完成了“任务”,也获得了“意义”,但却是以语言知

识被“肢解”为代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未尝不是一种语言知识的“碎片化教学”。
三 新课标系统是否达到新的平衡? 如何平衡?
在三维目标提出之前,中小学生所学的英语经常被形容为“哑巴英语”,教师满堂灌输,学生则死记硬背

单词、语法和句型,以达到掌握语言知识的目的。这样的英语教学虽令人唾弃,但它却做到了教学目标、内容

与教学形式之间的平衡:目标是掌握语言知识,内容则是知识本身,教学形式是语言知识的讲解、背诵和操

练。而在三维目标提出之后,这样一种平衡实际上被打破了:“习得”的教学形式或可让学生多少掌握一些

“生活化的英语”,却无法做到“综合运用英语能力”的提升。那么当新课标出台之后,这样一种“失衡”的状态

是会随着课程的目标和内容的升级而重新恢复“平衡”,还是会因为语言知识的尴尬而愈演愈烈?
(一)是否平衡

新课标的目标和内容都追求更高阶的英语教学:语言不但是沟通交流的工具,也是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

载体和中介。学生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不但获得语言能力的提升,也获得思维、文化、策略、情感等多方面

的发展。然而,英语学习活动观与新的课程目标和内容,却显得并不协调。这并非简单由于一个“变”了、而
另一个“不变”,更主要是由于活动观的“实践”路径以及“语言知识”弱化,必然导致教学的“根基不稳”。

一方面,更“难”的课程内容必然要求更为复杂的语言载体。如前所述,新课标的课程内容指向科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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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这必然要求其“中介”———语篇得到质的提升。由于科学文化知识不是日常生活中的零散、生动、直观

的经验,而是具备了一定的系统性、抽象性、规律性和艺术性,那么学生所学的语篇作为品味语言艺术、理解

语言背后的自然、社会、人文主题意义的“中介”,自然也不能停留于“生活语言”层面,而是要具有多样的词

汇、严谨的逻辑、清晰的结构、华美的修辞,等等,这只有系统化的语言知识方能承担。但如前所述,活动观的

“习得”特质要求的是学生去注重“意义”的交流和“任务”的完成,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地获得语言。如新课

标要求在开展语篇研读时,教师要对语篇的“主题”、“内容”、“文体结构”、“语言特点”和“作者观点”等进行分

析,从“what”、“why”、“how”三个角度来对语篇意义进行挖掘①;不少基于素养培养的公开课要求学生“多体

验”、“多感受”,教师无需“纠正学生的语言错误”,因为“错误可以自然而然地消失”等,这些都是“习得”的典

型体现。然而,类似这样的“习得”举措在一线实践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如北京某重点高中的一位英语老师在

推行“整本书阅读”项目时,发现文本批判讨论、阶梯型探索问题等任务只有那些词汇量大、语法扎实、成绩好

的学生能够胜任,而语言基础弱的学生,往往在阅读活动中“一头雾水”并“跟不上”,以至于后来该教师不得

不设置语言知识习题,来满足学生的需求;而“错误可以自然消失”的观点早在三维目标时代已有之,但现实

却是高中毕业时能“听得懂、说得对、写得好”的学生“凤毛麟角”②;大学生在口语中出现了语法错误却“不自

知”③。也就是说,“习得”路线既无法“把控”亦无法“生成”复杂的语篇,从而造成学生的语言知识“短板”。
这当然与我国的“外语教学”缺少语言输入的环境有关;但更大的问题在于,“习得”的语言无法上升为系统、
显性的语言知识,是这一路径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国内有学者甚至将习得而来的语言称为“文盲英语”④。

有深度的英语学习必须借助正规教学的指导和训练。周流溪提出的“学习=习得+研习”的公式,就充

分说明了教学(研习)的重要性:他认为“习得”只是早期(初级阶段)的学习,而“研习”则是后期(高级阶段)的
学习,如果“缺乏习得的条件”,最好“直接从研习(后期学习)开始”⑤。因而,要让学生获得复杂的“语言”中
介,光靠“习得”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通过教学来对系统的语言知识进行梳理和归纳。

另一方面,更多的课程内容必然要求更高的教学效率。与日常生活的自然性、零散性不同,学校教学具

有高度的计划性和统一性,是一个发生在有限时空内的、高度严格的运作体系,讲求质量和效率,英语教学也

不例外。在课程难度提升的情况下,英语教学的“语言载体”———语篇必然开始扩张,涉及更多的词汇、更细

致的结构、更复杂的类型、更多样的语用知识,等等。新课标首先在词汇和语法层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以词汇为例,2011年英语课标要求学生初中毕业时掌握1500-1600个单词,各地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增

加100个单词。而新课标要求学生初中毕业时掌握1600个单词,各地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增加100-
300个单词。语篇类型、语用得体性更是原有课标“不曾有过的”要求。与此相对的是,义务教育英语课程的

学时依然仅占总课时6%-8%的比例。那么,英语学习活动观是否能够高效地完成更高水平的任务呢?
在新课标中,英语学习活动观要求教学采用感知、体验、运用、实践等“循序渐进”的方式,在理解和表达

活动中帮助学生“习得”词汇和语法知识⑥,而这势必需要大量的学习时间。以母语习得为例,新课标要求的

“以语言为中介实现‘大概念’意义”的水平,即使是在母语习得环境中,也差不多得到学龄前后才能初步达到

这个水平,即需要持续数年的学习时间。义务教育阶段的全部英语课时加在一起,相比之下也显得“杯水车

薪”。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完成更多、更高难度的教学任务,教学实践就不得不从“习得”转向“学得”⑦,以提

高教学的效率。笔者曾在国内某重点小学听课,发现即便是在一年级的英语课上,教师依然会时不时用中文

跟学生穿插语言知识的讲授,如名词词尾加“s”是复数,不可数名词不加“s”,两个清辅音拼读第二个浊化,等
等,甚至还会通过游戏、讲故事等方式进行大量的语言操练。这一从“习得”到“学得”的转向,在教学认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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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有着明确的阐释:“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路线,虽然遵循了人类的认识发展规律,也更接近

学生的经验,却是非常缓慢的过程,要经历无数的“试误”环节,才能凝练出知识。而教学的意义就在于缩短

这个漫长的认识过程,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高效地掌握知识,获得发展,从而实现教学的使命———解决个

体发展和人类总体文明进步之间的矛盾。“做中学”的路线便类似于教学发展的“原始”、“初期”状态,在知

识、技能较少的情况下或可带来成效,然而在知识越来越丰富、专业化的情势下,“做中学”便无法满足教学的

需要的①。新课标的改革亦如这种情势。因而,“实践”路线在教学效率上自然显得“差强人意”。
总的来看,新课标在目标、内容与方法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匹配,甚至是相互矛盾:既要求“复杂”,

却又无法做到“复杂”;既要求“高效”,却又采取了“低效”的路子。这势必影响到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目

标、内容与方法之间的矛盾,其症结就在于语言知识的地位问题。事实上,这种“矛盾”并非新现象,早在三维

目标的英语课程里就已经出现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公开课上,任务型教学进行得“轰轰烈烈”,而在一线

实践中,语言知识讲授却抓得“扎扎实实”。不少学者、教师将一线中的语言知识传授归因于教师落后的教学

方式、应试教育的流弊②,等等,却没有意识到,这种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正是教学规律在发生“纠偏”③作

用。而在核心素养时代,随着英语课程的升级,这个矛盾必然会更加尖锐。
(二)如何平衡

既然“失衡”的关键在于语言知识被弱化,那么要达到新的平衡,弥合理论和实践的鸿沟,强化语言知识

的地位就成为关键。其实中外不少机构和学者都提出了类似的观点:201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报告

《反思教育:走向全球共同利益?》曾对知识和素养进行界定———知识包括了“信息、理解、技能、价值观和态

度”,素养则是指“在特定情况下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④;国内也有学者认为,“知识是人的素养形成和发展

的载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教学不可能在无知识的真空中进行”⑤,“素养的发展,不能寄望于通过削弱知识

的地位来实现,而是要回归知识教学,让知识内化为学生个体的力量”⑥,等等,可见知识是素养之基。素养

的培养,不但不能忽视、弱化知识,反而还要依赖和强化知识。
英语学科中也有类似的观点,如陈艳君和刘德军认为,中国本土的英语教学,不是在母语环境中自然而

然地“习得”,而是有意识的语言“学得”过程,即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使语言知识和技能系统化,与此同时进

行文化的传播与交流⑦。章兼中也建议,要有计划、有组织地实施正式的教学,在人为创设的情境中,促使学

生积极主动、有意识地学习和掌握英语知识、技能,夯实双基,注重运用英语和用英语行动做事获得的语言交

际行为⑧。也就是说,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必须提升语言知识的核心地位,发挥正规教学的指导作用。
但是,强调语言知识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回到“哑巴英语”般的知识教学中去,并不意味着知识

可以等同于素养,教学可以被满堂灌输和死记硬背所代替。我们要做的是,如何将语言知识的强化“嵌入”到
英语学习活动观当中去,将“习得”与“学得”两条路线合二为一。刘道义在2007年的“外语教育教学基本理

念辩论”上,曾肯定中国的环境下永远都是“学得和习得两得并举”的观点⑨。“两得并举”在理论上提供了英

语教学的一种新的解释,但其实践指导力相对有限,因为“习得”和“学得”差异很大,甚至是矛盾的。比如实

践中老师很难将“做交际活动”和“讲单词”统一到一起。更重要的是,“习得”和“学得”原本是从语言学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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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来的概念,这两个概念并不关心“教学”的问题。因此,要讨论英语教学问题,就必须借助教学论的视角,厘
清“习得”和“学得”的主次、从属关系。在这一点上,郭华的“两次倒转”理论能给我们一些启发。“两次倒转”
理论认为,学生认识的起点是人类认识的终点,学生的认识过程是将人类认识过程“倒过来”的过程,这保证

了教学内容的“高起点”;教学则是把“倒过来”的过程再“转回去”,即通过学生典型地、简约地经历人类认识

过程的方式,使学生能够主动地全面占有人类认识成果,能够深刻理解人类认识过程的意义、过程与方法,从
而使学生能够走入历史并具有创造未来历史的能力、品格与情怀①。“两次倒转”理论揭示了教学过程运行

的机制。教学的使命是在“有限”时间内,迅速、高效地缩小个体水平与人类文明成果水平之间的差距。而为

了完成这个艰巨任务,教学在内容上,即知识上,就必须“高起点”,否则素养发展将成为“无源之水”;在形式

上,教学一定要“高效生动”,即不是事无巨细地都让学生去“经验”,而是遴选出知识系统的重要“环节”,将其

在情境中“泡发”,生动、具体、艺术地再现其建构过程。
根据“两次倒转”的理论,英语教学首先在内容上要具有“高起点”的特点:新课标所强调的“大概念”的主

题、复杂的语篇、系统的知识等都是课程内容“高起点”的体现,让学生“以英语为中介谈论、甚至把握科学文

化知识”更是高要求,要完成这个任务,英语教学就必须要有与科学文化知识相匹配的语言知识系统。同时,
英语教学也必须走一条“精简”的路子:无需让学生在浩瀚无数的言语实践中去“自然生成”复杂的语言知识

系统,而是将重要的语言知识点先提取出来,用生动、情境化、联系生活的方式将其呈现,并帮助学生将其内

化、吸收,继而外化、运用和迁移。即用“习得”生动、直观、体验的方法来搭建“学得”精准、复杂、系统的语言

知识。这样,既满足了教学的“高起点”,又照顾了学生的经验水平,同时还保证了过程的高效率。
一线英语实践中其实不乏这种“将知识打开”的例子,如小学英语中会用“小偷和元音字母”的故事,来给

学生讲授ar,er,ir,ur,or等字母组合的发音规律,以帮助学生拼读单词;阅读教学中设计关键词的复现

率,可以帮助学生在情境中掌握、积累、运用词汇;英语教学中的“focusonform”②也是一个经典的理论:它
要求把语法结构精心安排在交际活动中,如有初中老师寓教于乐,用“倒霉经历”故事来给学生呈现和应用宾

语从句的句型;再如中国传统英语教学中的英文名篇阅读,目的在于通过“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让学生积累

语感,等等。这些方法既指向语言知识的积累,又关照了学生的兴趣和生活经历,同时还合理利用了教学的

时间,可谓一举多得。
因此,要在英语学习活动观中“嵌入”知识,将“习得”与“学得”有效统一,首先,需要强调语言知识在活动

观中的地位,确定英语教学的本质是“学得”———掌握语言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其次,
活动观中的“活动”,并不是生活的简单“还原”,而是对生活的“提炼”:教学活动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最

后,在盘活语言知识上,活动观需要借助“习得”的优势———关注情境、丰富的交流体验、真实的语言输入和生

动活泼的方式等。而尤其重要的是,运用“习得”方法的目的并不在于所谓的“提升素养”,而在于语言知识的

生成和积累,教学的意义在于通过帮助学生打牢语言知识基础,来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
如前所述,新课标明确了用“语篇”来代替原有“活动出语言”的思路,意味着英语教学开始逐步向语言回

归,对英语教学有着重大意义。但这种回归还需再进一步,从片面关注语篇的“意义”,回归到重视语言的“形
式”。意义是形式的目的,但形式更是意义的基础。在外语教学环境中,这种“形式基础”的意义不言而喻,张
正东早就指出,我国的中小学生欠缺的是英语的语言形式③。语言知识的掌握方式可以多样化,但是无论如

何多样化,知识的目的不应被抛诸脑后。方法并不能直接培养素养,而必须通过语言知识的中介,才能让素

养的培养扎实、有效、富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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